
法規名稱：交通部所屬公營事業移轉民營從業人員優惠優先認購股份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94 年 08 月 04 日 

 
 

第 1 條
 

1  本辦法依據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十二條規定訂定之。

2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依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施行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規定辦理。
 

第 2 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本細則第十二條所定之從業人員。
 

第 3 條
 

交通部所屬公營事業依本條例於各該事業移轉民營出售股權時，其從業人員得依本辦法

認購該事業公股。
 

第 4 條
 

1  從業人員認購公股時，就各該事業平均薪給標準總額二十四倍之總金額以第一次銷售價

格換算為全部從業人員之可認購額度；可認購額度加計得增購額度及長期持股優惠保留

股數之總股數，不得超過各該事業已發行股份總數之百分之三十五。各該事業應依從業

人員年資、資位、職務、職等、考成（核）或其他因素，訂定每位從業人員可認購股數

及得增購股數。

2  前項所稱平均薪給標準總額、第一次銷售價格、得增購額度、長期持股優惠保留股數及

已發行股份總數，其定義如下：

一、平均薪給標準總額：指本條例八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修正施行後，各該事業第一

次釋出公股之月前十二個月（釋出公股之月不予計入）每月全部從業人員依本細則

第十四條規定薪給標準所計算薪給總額之月平均數。

二、第一次銷售價格：指本條例八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修正施行後，各該事業第一次

釋出公股之銷售價格，有多個成交價格時，採最低成交價格。

三、得增購額度：指各該事業移轉為民營型態當次釋股時，從業人員得在可認購額度範

圍內增購之股數。

四、長期持股優惠保留股數：指第一次釋出公股，保留供從業人員於持有可認購額度股

份達事業主管機關所定期間時，依事業主管機關所定比率認購之股數。

五、已發行股份總數：指第一次釋出公股日實收資本股份總數。

3  前項第一款所稱第一次釋出公股之月，指各該事業公開標售（拍賣）決標首日或協議受

讓或向證券管理機關申請（報）公開承銷之日所屬月份。

4  第一項所稱可認購股數，以一股為單位，不滿一股之零數不算入。
 

第 5 條
 

1  依前條第一項可認購額度進行優先認購之股份，其認購價格應與當次股份出售價格中之

最低成交價格一致。當次僅於海外出售原股或以海外存託憑證方式銷售公股時，其認購

價格，得依海外釋股所定承銷價折算為新臺幣之價格，或海外釋股訂定承銷價當日國內

股市該股收盤之價格，較低者計之。

2  從業人員如自願將其當次全數或部分認購之股份委託各該事業指定之機構集中保管，並

承諾二年內不予轉讓或質押，該交付集中保管股份得以前項認購價格百分之九十認購

；承諾三年內不予轉讓或質押，該交付集中保管股份得以前項認購價格百分之八十認購

。

3  依前條第一項得增購額度進行優先認購之股份，其認購價格應與當次股份出售價格中之

最低成交價格一致。



4  從業人員原適用或比照適用之退休規定有支領月退休金，於移轉民營形態時，未達具領

月退休金條件，或具領取月退休金條件選擇改領一次退休金或年資結算金者，依前條第

一項可認購額度及得增購額度進行優先認購之股份，其認購價格，除得依第一、二項規

定辦理外，得依行政院核定之專案優惠方式認購。
 

第 6 條
 

1  從業人員優先認購第四條第一項可認購額度之股份，自繳納股款截止日起繼續持有滿一

年、二年及三年者，得於期滿時按持有優先認購股份之一定比例依股票面額增購；但原

認購價格低於新臺幣十四元者，按認購價格百分之七十增購；其優惠增購比例如下表：

┌──────────┬─────┬──────┬──────┐

│認購價格（新臺幣）  │持有滿一年│持有滿二年得│持有滿三年得│

│                    │得增購比例│再增購比例  │再增購比例  │

├──────────┼─────┼──────┼──────┤

│未滿二十元          │十八％    │二五％      │三九％      │

├──────────┼─────┼──────┼──────┤

│二十元以上未滿三十元│十％      │十二％      │十六％      │

├──────────┼─────┼──────┼──────┤

│三十元以上未滿六十元│八％      │九％        │十二％      │

├──────────┼─────┼──────┼──────┤

│六十元以上          │六％      │七％        │九％        │

└──────────┴─────┴──────┴──────┘

2  依前項所計算之優惠增購股數為第四條第一項長期持股優惠保留股數，其計算以一股為

單位，不滿一股之零數不算入。

3  從業人員離職或退休後，其於在職期間依第四條第一項可認購額度優先認購之股份，仍

適用第一項優惠增購之規定。
 

第 7 條
 

從業人員依本辦法認購公股時，得不經公開招幕申購程序，逕行認購。
 

第 8 條
 

1  採一次出售公股移轉民營之事業，其從業人員依第四條計算之可認購股數及得增購股數

一次認足。

2  採分次出售公股移轉民營之事業，其從業人員依下列方式認購公股：

一、事業轉為民營型態前各次公股出售時，分別依該事業當次出售公股數與轉為民營型

態應出售總股數（以第一次釋出公股日實收資本股份總數之百分之五十一減去第一

次釋出公股日民股數）之比例，分次認購其依第四條計算之可認購股數。其計算公

式如下：

    從業人員每次      當次出售公股數

    可認購額度股數＝─────────×從業人員可認購額度總股數

                    轉為民營型態應出售

                    總股數

如當次出售股數大於轉為民營型態應出售總股數時，適用第二款。

二、該事業達到轉為民營型態時，就其尚未認購部分於當次公股出售時一次認足。
 

第 9 條
 

從業人員得於每次公股出售時，在經核定之可認購股數及得增購股數內自行認購，且不

得轉讓，並認足或未繳清部分視同自願放棄認股。
 

第 10 條
 



採一次或分次出售公股移轉民營之事業，其從業人員於各次公股出售，開始繳納股款日

前離職者，對其依第四條計算可認購股數及得增購股數而尚未認購之部分，喪失其優先

認購之權利。
 

第 11 條
 

從業人員依第四條計算可認購股數及得增購股數而自願放棄全部或一部認購或喪失優先

認購權利之股份，得由交通部或委由各該事業洽符合證券交易法第二十二條之二第一項

第三款所稱特定人認購，或採其他符合證券交易法規定之方式出售股權。
 

第 12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